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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编写组成员及其所做的主

要工作等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1 月 7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

（农渔发〔2021〕1号），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牵头成立水产养殖

调水用品规范发展协作机制（简称“协作机制”），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委托协作

机制组织编制标准体系，旨在通过产品标准备案制度引导水产养殖调水用品（以下简

称“调水用品”）产业规范，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是

调水用品标准体系的基础性标准，旨在为系列标准中的标签、质量要求、安全性评价

及功能性评价等提供统一的术语支撑。本标准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牵头，***为

主要起草单位、***为主要技术支撑单位，联合进行标准编制。

（二）制定背景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是用于调节养殖水体水质、底质的理化指标，或调节浮游动物、

浮游植物、微生物和水生动植物的群落结构，改善水产养殖环境的物质。随着高密度、

规模化养殖的兴起，调水用品已成为调节养殖环境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产值已达数百

亿元，在保障水产养殖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以来，水产养殖调水用品行业存在概念不清、分类不明、命名混乱等

问题。一是“调水用品”本身作为新生业态的核心概念，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义；二是

市场上“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微生态制剂”等名称混用，功能边界模

糊；三是一些企业利用概念模糊，将本属于兽药、农药的产品以“非药品”名义规避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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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给水产养殖生产安全、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追根溯源，术语的不规范是各类风险得以隐匿和转嫁的关键环节。无论是后续制

定质量要求、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还是功能性评价技术规范，都必须建立在统一的

术语体系之上。因此，编制《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标准，确立统一、科学的基

础术语，是构建整个调水用品标准体系的基石，对于统一行业认识、规范市场秩序、

支撑监管执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三）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牵头组织，主要起草单位包括全国水产技术推广

总站、***、***、***等。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是指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和队伍建设、组织实施有关

国家重点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的示范推广；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多次承担了“丰收

计划”、“948”项目等国家重大技术推广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 年底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与中国水产学会合署办公，技术创新力、行业影响力、资源整理力进

一步增强，具备牵头组织实施重大推广项目的基础和能力。仅 2010 年以来，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体系累计集成主推了 160 多项典型技术模式，每年开展水产养殖主导品种

和主推技术的遴选、示范、推广，指导养殖面积 300 多万公顷，受益渔民 500 多万人，

为全国 6218 个健康养殖示范场的创建、运行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在水生动物疫病

防控领域，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病防处是实施水生动植物病虫害及灾情的监测、预

报、防治和处置等工作的机构。

参与单位 2***简介。

参与单位 3***简介。

……

（四）主要工作过程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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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定本标准，项目组进行任务分工，制定工作计划，落实实施方案。在收集国

内外相关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统计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完成标准的工作组讨论稿。

（1）编制起草阶段

2021 年 10 月，由中国水产学会主办的“首届渔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会”（上

海）期间，调水用品标准体系筹备小组就开始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标准体系的建设开

展了调研和征求意见。

2022 年 6月 14 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上海海洋

大学、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

水产研究所等相关高校、研究院所、企业代表召开“研讨优化水产用兽药注册分类及

注册资料要求会议”。会议讨论决定对目前未纳入兽药、饲料或饲料添加剂的水产养

殖用投入品进行整理分类，明确需要另外制定管理办法的投入品类别。

2022 年 9月 21 日-22 日，由中国水产学会主办的“2022 渔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

展大会”（湖北武汉）期间，标准体系起草小组成员作《水产养殖调水用品质量安全

标准体系的设计与构建》专题报告，并与与会代表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意见咨询

和征集，对标准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

2025年 6月至 10 月，由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安排并牵头，浙江省淡水水产研

究所、上海海洋大学、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科研单位及企业组织成立标准起

草组，集中力量搜集有关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现行国内外法律法规、相关标准、论文

等资料，重点参考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GB/T 8588《渔业资源基本术

语》等国家标准，NY/T 1667.1-2008《农药登记管理术语 第 1 部分：基本术语》等

行业标准，以及《饲料添加剂目录》、《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

组织人员制定《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工作组讨论稿。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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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1 月至 12 月，标准起草组结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及《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

进行多次讨论，充分吸收生产一线对调水用品分类的实际需求，对标准文件和编制说

明进行了初步梳理，形成《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标准初稿。

2026 年 3月 10 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农业

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上海海洋大学、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等相关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围绕调水用品定义、功能分类及规范管理进

行深入研讨。会议明确了调水用品的科学定义，确定了 6项功能分类（水质调节剂、

底质调节剂、微生物调节剂、藻相调节剂、水生动植物群落调节剂、其他类调节剂）

和 5项原料目录分类（化合物类、植物源类、动物源类、微生物类、复合类）。与会

专家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内容研讨修改并进一步完善，形成立项申报稿。

（2）编写组成员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此处暂定）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为项目主持单位，负责制订方案、收集资料、起草标准文

本、撰写编制说明、征求意见以及进行意见汇总处理等。项目协作单位参与本标准编

制和适用性评价。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能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标准时，应当列出新、旧标准

水平的对比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中国水产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的规定起草。在编制内容上力求

科学、简明、准确。同时，本标准还遵循以下原则：

1. 系统性原则：作为调水用品系列标准的“基石”，本标准术语的选取覆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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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概念、功能分类、原料分类、性能检测四大板块，确保能支撑后续质量要求、安全

性评价、功能性评价等系列标准的制定和使用。

2. 科学性原则：术语的定义严格遵循 GB/T 10112-2019《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规定的顾名思义性、一致性、贴切性、简明性等原则，确保定义准确、无歧义。

3. 协调性原则：对于已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定义的通用概念，优先引用或借

鉴现有标准，保持术语体系的协调统一，避免重复和矛盾。

4. 实用性原则：充分吸收生产实践中的通行叫法，并结合规范化管理需求进行

提炼，确保术语既符合行业习惯，又能满足监管需要。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为术语类标准，不涉及具体的试验数据和技术指标。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主要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行业调研共识。

本文件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包含如下：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术语和定义。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使用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范围的确定参考了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

的编写体例，结合调水用品行业实际需求，明确本标准的适用对象和地域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经全面检索，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的术语类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可供规范性引用。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法规

政策和技术标准，但在规范性引用层面不构成必须引用的文件。

3 基础术语

3.1 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为整个标准的核心。定义中“调节养殖水体水质、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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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化指标，或调节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微生物和水生动植物的群落结构”涵盖了

调水用品的两大核心功能——理化调节与生物调节。“改善水产养殖环境的物质”界

定了其最终作用对象是养殖环境，而非直接作用于养殖动物本身。同时，定义中明确

“不得用于预防、治疗、诊断水产养殖动物疾病”，旨在严格区分调水用品与水产养

殖用兽药的功能边界，保证定义严谨、边界清晰。此定义是界定产品属性的根本依据，

已在 2026 年 3月 10 日调水用品标准体系研讨会上获得各方共识。

3.2 有效成分：本条定义参考了 GB 10648《饲料标签》及《兽药标签和说明书

管理办法》中对成分的划分逻辑，结合调水用品特点进行定义。“有效成分”强调“发

挥核心功能”，为后续质量要求标准中“有效成分含量”的检测对象提供了依据。

3.3 辅料：本条定义明确辅料“用于稀释有效成分浓度，或为改善产品稳定性、

增强使用效果而添加的辅助性物质，本身不具备核心功能”，与有效成分形成清晰区

分，为标签标准中原辅料组成的标注要求提供了术语支撑。

3.4 载体：本条定义明确载体“用于承载或吸附有效成分，改善其物理性状的物

质，本身不具备核心功能”。载体作为特殊类型的辅料，在微生物制剂、酶制剂等产

品中广泛应用，单独定义有助于规范该类产品的成分标注。

3.5 养殖水体：本条定义参考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中对“养殖水

域”的界定，明确涵盖“水体中悬浮物质、胶体物质、溶解物质等”，为水质调节剂

的功效描述提供科学语境。

3.6 养殖底质：本条定义参考相关水产养殖技术规范，明确涵盖“泥沙、残饵、

养殖生物排泄物、动植物残骸及其它有机质、无机质混合物”，为底质调节剂的功能

描述提供依据。

4 按功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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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水质调节剂：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作用靶标为养殖水体理化指标。定义明确涵

盖“水体透明度、总硬度、总碱度、pH 值、溶解氧、氨氮、亚硝酸盐、重金属等指

标”，这些指标均可在 GB 11607《渔业水质标准》中找到对应。

4.2 底质调节剂：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作用靶标为养殖底处理化指标。定义明确涵

盖“底质中氨氮、亚硝酸盐、硫化氢、有机酸、有机质含量、透气性等指标”，这些

指标是评价底质环境质量的关键参数，在行业实践中具有共识基础。

4.3 微生物调节剂：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作用靶标为“养殖水体或底质中微生物群

落结构”。微生物群落是养殖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调节微生物群落结构是调水

用品的重要功能之一，该分类在 SC/T 1137-2019《淡水养殖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

量与使用原则》等行业标准中已有体现。

4.4 藻相调节剂：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作用靶标为“养殖水体中微藻类群落结构”。

微藻作为水体初级生产力和水质指示生物，其群落结构直接影响水质状况，调节藻相

是调水用品的重要功能，该分类在生产实践中已广泛应用。

4.5 水生动植物群落调节剂：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作用靶标为“养殖水体中浮游动

物、浮游植物、水生动植物（不包含微藻类）的群落结构”。浮游动物（如枝角类）

和水生植物（如青苔）的过度繁殖会影响养殖生产，调节其群落结构是调水用品的必

要功能。该分类的设立确保了这部分产品纳入规范管理范围。

4.6 其他类调节剂：本条定义旨在涵盖无法归入前五类功能分类的产品。在实际

生产中，部分调水用品的作用机制或作用靶标较为特殊，难以明确归入既有功能分类。

设立“其他类调节剂”有助于保持功能分类体系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确保各类调水用

品均有相应的分类归属，避免因分类缺失导致产品游离于规范管理之外。

5 按原料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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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化合物类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主要原料来源为“化合物类原料”，

包括有机化合物、无机化合物。此分类为化学类调水用品的质量要求标准提供了分类

依据，与 T/SCSF 0029.1-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质量要求 第 1部分：化学类》相

衔接。

5.2 植物源类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主要原料来源为“植物源类原料”，

包括植物、植物提取物、植物副产品、植物发酵产物等。此分类参考了《饲料原料目

录》中对植物性原料的分类逻辑，并结合调水用品特点进行细化。

5.3 动物源类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主要原料来源为“动物源类原料”，

包括动物产品、动物副产物、乳制品等。此分类参考了《饲料原料目录》中对动物性

原料的分类逻辑，为动物源类调水用品的规范管理奠定基础。

5.4 微生物类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依据产品主要原料来源为“微生物源类原料”，

包括微生物、微生物代谢产物、酶制剂、发酵制品等。此分类参考了 SC/T 1137-2019

等行业标准，为生物类调水用品的质量要求标准提供了分类依据。

5.5 复合类调水用品：本条定义依据产品有效成分为“两种或两种以上原料”，

并明确“经物理方法混合制成”，旨在与化学合成类产品形成清晰区分。为彻底明确

其与化学合成类产品的区分标准，特增加注说明“注：本类所指复合为不同原料大类

间的物理复配（如微生物类与植物源类、植物源类与动物源类等跨类别原料混合），

混合过程各组分不发生化学反应，仍保持原有化学结构”。此注的设立有助于企业在

产品分类时准确判断：若各组分在混合后发生化学变化生成新物质，则应归入化合物

类；若仅为物理混合、各组分保持原有化学结构，则应归入复合类。复合类产品在实

际生产中占比很高，涵盖多种复配型调水产品，设立该分类有助于规范复合类产品的

标签标注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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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能与检测

6.1 安全性评价：本条定义为系列标准中的《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提供总括性

定义，明确评价内容为“在规定使用方法和使用剂量下对养殖生物、养殖生态环境及

人体健康的安全性”，涵盖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试验指标。此定义参考了兽药安全

性评价的通用原则，结合调水用品特点进行适应性调整。

6.2 功能性评价：本条定义为系列标准中的《功能性评价技术规范》提供总括性

定义，明确评价内容为“在规定使用方法和使用剂量下其核心功能的有效性”，涵盖

氨氮降解率、pH 调节幅度、有益菌增殖效果等指标。此定义为后续功能性评价标准

的制定确立了核心概念。

6.3 有效成分含量：本条定义与已发布的 T/SCSF 0028-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标签》中“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的术语保持一致，旨在统一系列标准中的核心概念

表述。“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准确地表达了该指标是企业在标签上承诺的、在保质

期内应达到的保证值，而非产品出厂时的实测值。该术语为《质量要求》和《标签》

标准中的关键技术指标提供了统一依据。

6.4 用法与用量：本条定义统一规范“用法与用量”的术语定义，是规范产品标

签内容、便于养殖户准确施用的重要措施。其中，“用法”明确了产品以改善养殖环

境为目的的使用方式，如全池泼洒，以此区别于采用拌饵投喂方式的饲料添加剂等产

品，清晰界定产品使用方法；“用量”参考了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

验规则》中对用量的要求，采用统一计量单位如按每立方米水体计用量，便于养殖户

规范计算、精准施用。

6.5 保质期：本条定义与已发布的 T/SCSF 0028-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标签》

中“保质期”的术语保持一致，旨在统一系列标准中的核心概念表述。此定义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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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期是在符合储存条件下，保持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核心功能及安全性的期限，

为产品保质期的科学标示提供了术语依据。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为术语类标准，不涉及具体的试验验证。但标准起草组在术语的筛选和定

义过程中，依托各起草单位长期从事水产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研究的工作

基础，开展了充分的调研和论证工作。

1. 工作基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长期从事水产养殖标准化研究，具备丰富的术语标准制定经

验。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参与多项相关标准的修订工作，对术语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方

法有深入理解。

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作为项目主持单位，在指导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和队伍

建设、组织实施国家重点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示范推广方面具有雄厚实力。仅 2010

年以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体系累计集成主推了 160 多项典型技术模式，每年开展水

产养殖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遴选、示范、推广，指导养殖面积 300 多万公顷，受益

渔民 500 多万人。这些工作为深入了解调水用品实际应用情况、准确把握行业术语使

用现状提供了坚实基础。

***大学“国家水生动物病原库”拥有国内领先的检测设备，在水产品质量检测

和水产品标准化方面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学校多次承担调水用品相关的科研项目和标

准制定任务，对调水用品的分类、功能及质量控制有深入研究。

***研究所标准编制团队具有三十多年的水产品检验检测和制标经验，先后主持

制定和修订了《草鱼出血病诊断规程》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常用水产养殖

https://www.spc.org.cn/online/a4c3c1ba84b1bbd135661e2f76033045.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www.nftec.agri.cn/zzjg/zhjs/
https://www.spc.org.cn/online/a4c3c1ba84b1bbd135661e2f76033045.html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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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制剂使用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在水产品质量检测和水产品标准化方面具有

明显技术优势。

2. 调研论证过程

在术语筛选和定义过程中，起草组开展了多轮调研论证：

（1）文献调研：系统检索国内外与水产养殖投入品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学术论文和专业著作，收集整理了《饲料添加剂目录》、《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

法》、GB 10648《饲料标签》、GB/T 22213《水产养殖术语》等重要文献，梳理其

中涉及的术语定义和使用规范。

（2）企业调研：走访了清远海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好润生物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渔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调水用品生产企业，了解生产实

践中常用的产品名称、功能描述和分类习惯，收集企业标准中对相关术语的定义。

（3）专家咨询：在 2021年至 2026 年期间，多次组织兽药、饲料、标准化、水

产养殖等领域专家召开研讨会，就“调水用品”定义、功能分类、原料分类等核心问

题进行深入讨论。

（4）行业共识：2026 年 3 月 10 日的专题研讨会，汇聚了兽药、饲料等管理部

门、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对调水用品定义、功能分类及规范管理达成初步共识，为

本标准术语体系的最终确立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综述报告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作为调节养殖水质和底质，改善养殖环境的重要投入品，在我

国水产养殖业中应用广泛、作用显著。然而，长期以来，该领域术语体系的缺失导致

了一系列问题，亟需通过标准化的手段加以规范。本标准起草组在前期工作中，对国

内外相关领域进行了系统调研，现将综述情况报告如下：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bzpt.com/tt/424961.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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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术语使用现状及存在问题

我国是水产养殖第一大国，2024 年全国水产养殖总产量达 6060.03 万吨，水产养

殖总面积 756.79 万公顷。随着高密度、集约化养殖模式的推广，调水用品的应用日

益广泛，据《中国水产养殖渔药与调水用品行业发展状况报告（2025）》显示，2024

年我国调水用品市场规模约 150 亿元（占渔药与调水用品市场总规模 250 亿元的

60%），已成为水产养殖核心投入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与产业的快速发展相比，调水用品术语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主要表现在：

一是核心概念缺失。“调水用品”作为一类产品的统称，长期缺乏权威定义。市

场上常见“水质改良剂”、“底质改良剂”、“微生态制剂”、“解毒剂”、“肥水

膏”等多种称谓，概念边界模糊。部分企业将本属于兽药范畴的消毒剂、杀虫剂冠以

“水质改良剂”之名销售，规避监管。

二是命名规则混乱。同一类产品在不同企业有不同名称，例如用于降解氨氮的产

品，有称“氨氮净”、“亚硝克星”、“水质解毒王”等多种商品名，用户难以准确

识别产品真实属性和功能。

三是功能标注随意。由于缺乏统一的功能分类术语，部分产品在标签上随意宣称

具有“调节水质”、“改善底质”、“抑制有害菌”、“促进生长”等多种功能，甚

至出现具有“预防疾病”、“治疗烂鳃”等兽药功能宣称，严重误导消费者。

四是分类体系缺失。调水用品按原料来源可分为化学类、生物类、植物源类等，

按功能可分为水质调节类、底质调节类、微生物调节类等，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分类术

语体系，企业分类各行其是，给质量监管和用户选择带来困难。

2. 现有相关标准情况分析

经系统检索，目前我国尚无专门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术语标准，但有一批相关标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7H6IQ5T0514D0GJ.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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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供参考借鉴：

（1）通用术语类标准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是我国水产养殖领域的基础术语标准，规定

了水产养殖的通用术语以及环境条件、设施和工具、繁育、养殖的术语和定义。该标

准为本标准中“养殖水体”、“养殖底质”等术语的界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GB/T 8588《渔业资源基本术语》规定了渔业资源领域的基础术语，其中对浮游

生物、浮游动物、浮游植物等有明确定义，本标准在相关术语界定时予以借鉴。

（2）投入品类标准

GB 10648《饲料标签》、《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业部第 22 号令）

分别对饲料和兽药的标签内容进行了规范，其中对“有效成分”、“辅料”、“载体”

等术语的定义为本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

SC/T 1137-2019《淡水养殖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量与使用原则》规定了淡水

养殖调节水质微生物制剂的外观辨别、质量判定及使用原则，其中涉及微生物制剂的

分类和功能描述，对本标准“微生物调节剂”等术语的界定具有参考价值。

T/JSYX 11-2025《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料》是江苏省渔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

规定了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的术语和定义、质量要求、分类及原料清单等。该标准与

本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但其侧重点在于原料管理，本标准则侧重于功能分类和基础概

念。

（3）标签和质量要求标准

T/SCSF 0028-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标签》规定了调水用品标签的基本原则、

应标示的基本内容及基本要求。该标准中对“通用名称”、“原料及辅料组成”、“产

品成分分析保证值”等内容的规范，为本标准中“有效成分含量”、“用法与用量”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spc.org.cn/online/a4c3c1ba84b1bbd135661e2f76033045.html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https://www.bzpt.com/tt/424961.html


14

等术语的界定提供了实践依据。

T/SCSF 0029.1-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质量要求 第 1部分：化学类》规定了

水产养殖化学类调水用品的分类、质量要求、抽样、试验方法等。该标准中对“有效

成分含量”、“水分”、“卫生指标”等质量指标的规定，为本标准相关术语的定义

提供了技术支撑。

3. 国外相关情况

经查询，目前国外尚无专门针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术语标准。国际上与水产养

殖相关的术语标准主要涵盖在通用水产养殖领域，如 FAO 发布的水产养殖术语表等，

但均未对“调水用品”这一特定门类进行系统性的术语界定。

在水产养殖可持续性评价方面，国际学术界近年来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指标。

例如，有研究提出了评价综合水产养殖系统中营养循环的标准和指标体系，包括生产

力、效率、自给自足、循环、再生、多样性和互补性等 6项标准及相关 21 项指标。

这些研究从循环经济角度为水产养殖系统的可持续性评价提供了新思路，但与本标准

聚焦的调水用品术语体系分属不同领域。

在海洋原料可持续性指标方面，国际海洋原料组织（IFFO）系统梳理了饲料转

化率（FCR）、投入产出比率（FIFO）、饲料鱼依赖率（FFDR）、经济投入产出比

率（eFIFO）以及生命周期评估（LCA）等指标的演变和应用。这些指标虽然主要针

对饲料领域，但其标准化思路和方法对本标准术语体系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4. 术语体系构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综合上述调研分析，构建统一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术语体系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和

必要性：

一是规范市场秩序的迫切需要。当前调水用品市场鱼龙混杂，概念混淆、命名混

https://scholar-cnki-net-443.webvpn.imac.edu.cn/zn/Detail/index/GARJ2021_6/SJESA5DAD0F03DD890D7F847A5FD8A701BC7
https://www.iffo.com/cn/haiyangyuanliaokechixuxingzhibiaodeyan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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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功能虚假宣传等问题突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统一的术语体系是规范市场的基

础性工作。

二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迫切需要。术语的缺失导致产品成分不明、功能不清，

给质量安全埋下隐患。统一的术语体系有助于明确产品的核心成分和功能，为质量监

管提供依据。

三是支撑政策落地的迫切需要。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

通知》（农渔发〔2021〕1号）明确要求加强水产养殖投入品监管。构建统一的术语

体系，是将调水用品纳入规范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四是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术语的统一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构建

科学的术语体系，有助于引导企业规范生产、用户科学使用，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

展。

综上所述，本标准编制工作立足国内现状，借鉴相关领域经验，力求构建一套科

学、系统、实用的水产养殖调水用品术语体系，为行业规范发展和质量安全监管提供

基础支撑。

（三）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主要参照了农业上的一些国标、行标、团标及管理办法，如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GB/T 8588《渔业资源基本术语》、SC/T 1137-2019《淡水养殖

水质调节用微生物制剂质量与使用原则》、T/JSYX 11-2025《水产养殖用调水用品原

料》、T/SCSF 0028-2025《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标签》、T/SCSF 0029.1-2025《水产养

殖调水用品 质量要求 第 1 部分：化学类》、GB 10648《饲料标签》、《兽药标签

和说明书管理办法》、《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目录》等，在以上参考文件

的基础上，结合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合理要求，标准内容技术上

https://www.sohu.com/a/899878816_179360?scm=10001.325_13-109000.0.0.5_32&spm=smpc.channel_248.block3_308_NDdFbm_1_fd.3.1749197192140LDcXpk9_324
https://www.freebz.net/tuanti/5674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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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先进的，实际实施难度不大，且实施经济上是合理的。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

1. 降低交易成本：统一的术语有助于养殖户准确理解产品功能，减少因概念模

糊导致的误选、误用，提高养殖成功率，降低生产成本。

2. 促进公平竞争：术语标准为市场监管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打击利用名称混淆

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促进市场优胜劣汰。

3. 提升产业价值：规范的术语体系是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有助于提升水产养

殖调水用品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为产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有关数据的对比情

况

经查询相关资料，目前国外尚无专门针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术语标准。国际上

与水产养殖相关的术语标准主要涵盖在通用水产养殖领域，未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这一特定门类进行系统性的术语界定。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现状和管理需求，首次对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领域的基础概念、功能分类、原料分类及性能检测术语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填补了

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空白。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

本标准目前尚无相应的国际标准，因此未采用国际标准。

六、与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和我国颁布的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并保

持了高度协调。

制定本标准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标准依据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17

《兽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4 号）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09 号）

《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农业部令第 22 号）

十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农渔发〔2019〕1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通知》（农渔发〔2021〕1号）

农业农村部《2020 年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安全隐患排查计划》（农渔

发〔2020〕4号）

农业农村部《实施水产养殖用投入品使用白名单制度工作规范（试行）》（农办

渔〔2021〕8号）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0112-2019《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GB/T 20001.1-202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部分：术语》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

GB 10648—2013《饲料标签》

GB/T 8588—2019《渔业资源基本术语》

本标准中的定义与上述法规和标准中的相关概念保持协调一致，对于在现有国家

标准中已有明确定义的术语（如“水产养殖”），本标准在引用时保持一致；对于调

水用品领域特有的术语，本标准在现有法规框架下进行科学界定，形成有效补充。

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立项前的研讨和起草过程中，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

共识：

1. “调水用品”的定义范围：起草初期，对于是否应将“调节浮游动物、水生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A24AF19F41445C2EE05397BE0A0A5E0D
https://www.cafs.ac.cn/info/1051/89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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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纳入定义存在分歧。部分观点认为浮游动物属于饵料生物，不应纳入。后经过

2026年 3月 10 日研讨会的深入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在实际养殖生产中，大量产

品用于杀灭或调节浮游动物（如枝角类）和水生植物（如青苔），这些产品在行业内

被广泛视为调水环节的一部分，若不纳入定义，将导致这部分产品长期游离于监管之

外。因此，最终定义明确涵盖“调节浮游动物、水生植物”的功能。

2. 功能分类的设置：对于功能分类是采用“作用对象”还是“作用机理”进行

分类，以及具体设置几类，存在不同意见。2026年 3月 10 日研讨会逐类审议后确定，

按功能分为六类：水质调节剂、底质调节剂、微生物调节剂、藻相调节剂、水生动植

物群落调节剂，并增设“其他类”作为补充。同时明确，功能分类与原料分类是两个

独立维度——功能分类服务于用户选择和应用场景识别，原料分类服务于质量控制和

原料目录管理，两者互不冲突。主要依据：一是行业管理和用户认知主要基于产品的

作用对象；二是“作用对象”分类法更便于养殖户按需选择产品；三是后续系列标准

需要针对不同作用对象设置差异化的技术指标。

此外，无其它重大分歧意见。

八、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如相关内容涉及专利，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

建议

1. 建议标准发布后，经 6 个月的过渡期后尽快实施。术语标准是其他标准的基

础，应尽早发布实施，为后续系列标准的制定和应用提供支撑。

2. 标准发布后应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宣贯，并组织贯彻实施。建议由全国水

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牵头，面向调水用品生产企业、检验检测机构、技术

推广人员和广大养殖户，开展标准宣贯培训，普及规范的术语体系，使行业各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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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掌握标准内容。

3.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应加强与《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标签》、《水产养殖调水

用品 质量要求》等系列标准的衔接。确保在标签标注、质量检测等环节使用统一的

术语，形成标准合力。

4. 建议该标准作为团体标准推出后，逐步升级为行业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

以进一步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和影响力，为全国范围内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的规范化管

理提供统一的语言基础。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本标准为水产养殖调水用品系列标准的基础部分。随着行业的发展和技术

的进步，可能会出现新的业态和产品类型，本标准所确立的术语体系将保持开放性，

未来可根据实际需要适时进行复审和修订。

（2）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借鉴了 GB/T 22213-2026《水产养殖术语》的修

订经验和方法，遵循了术语标准制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水产养殖调水用品 术语》标准起草小组

2026年 3月 31 日

https://www.cafs.ac.cn/info/1051/890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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